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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

第13次廉政會報紀錄 
會議時間： 107年 9月 13日上午 10時 45分 

會議地點： 本中心 4樓會議室 

主  席： 楊主任茹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郁芸 

出席人員： 林副主任信興、王專員雅君、邱技正念萱、自辦職訓組

施組長並佑、委外職訓組宋組長中仁、求職服務組曾組

長榮慶、求才服務組陳組長俐穎、特定對象服務組李組

長美慧、行政組邱組長瀚平、會計室主任徐碧穗、前鎮

就業服務站黃站長蕙茹、中區就業服務站何站長慧容、

三民就業服務站馬站長朝友、左營就業服務站鐘站長文

秀、楠梓就業服務站呂站長靜宜、鳳山就業服務站吳站

長曼如、岡山就業服務站周嶧站長(黃奕嵃就服員代)、政

風室邱主任郁芸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(略)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  第 1案-政風室「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」(詳會議 

  資料) 

  ◎行政組邱組長瀚平補充說明： 

有關更換濾心的部分，兩個月更換一次還是有點髒，之後改成 6

周更換濾心一次。 

◎人事室李主任俊偉補充說明： 

現任公務人員原則禁止兼職是明確的規定，但退休公務員可否兼

職有另外的認定跟薪資計算標準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除管。 

第 2案-政風室「貪汙治罪條例之圖利罪構成要件解析暨案例簡

介」報告。(詳會議資料) 

◎主席裁示： 

本案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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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案-求才組「有關『缺工就業獎勵』政策工具介紹及策進作

為報告」。(詳會議資料) 

  ◎求職組曾組長容慶補充說明： 

勞動部回應就業服務系統帳號權限上限的部分，目前還是暫時維

持有帳號者就可以登入查詢所有的資料。 

    ◎主席裁示： 

    (一)同意備查。 

    (二)感謝求才組用心的比較修法前後差異處，目前修法後行政流

程簡化，核銷需要提供的資料變少整體來說審核便利許多，但相

對的實際訪查的時候也需要注意很多細節，像原本排班表、打卡

紀錄等可以的話還是請廠商提供參閱，尤其到現場看不到勞工的

狀況。就服員去訪視仍有詳實查核責任，如果事後被發現勞工是

不實上工(人頭)等問題，外界還是會質疑承辦同仁是否行政上有

疏忽或圖利疑慮。在此特別提醒同仁，雖然廠商(勞工)提供的書

面資料沒有問題，但實際上發現內容有疑問或怪異，同仁該做的

不是直接依據書面核給款項，而是應該進一步查證，針對怪異的

地方驗證我們的懷疑是否正確或真實，尤其辦理經費核銷案件更

應該審慎處理。 

 

叁、提案討論 

  第 1案－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◎案由：有關本中心辦理研習會、座談會或訓練進修時，涉及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其他公務人員迴避義務案，請審議。(詳

會議資料)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有關本中心臨時人員，因為在很多方面

牽涉公務處理會被當成廣義公務員認定，所以有關公務員迴避義

務的部分，也期望臨時人員比照公務員相關規定辦理，較能保護

同仁。遇到類似公務員應迴避的情形，臨時人員也應該要迴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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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使程序合於法規，若事後被質疑處理業務應迴避而未迴避，都

會衍生不必要的困擾。 

 

  第 2案－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   ◎案由：研訂「本中心 107年度反賄選宣導實施計畫(草案)」一 

   案，請審議。(詳會議資料) 

   ◎主席裁示： 

    照案通過。 

    第 3案－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   ◎案由：有關 107年定期申報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

統」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相關配合事項，請審議。(詳

會議資料)     

  ◎主席裁示： 

    照案通過。請各財產申報人於 107年 10月 5日前完成財產申報  

    授權作業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主席結論： 

再次提醒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其中有關本中心含各就業服務站

(台)臨時人員(指以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、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

施辦法聘用半年期者)使用電腦、開通就服系統帳號的權限，請求

職組確認所有臨時人員是否仍有使用連上網際網路、運用就服系

統的帳號功能，此類臨時人員僅為短期進用，其進用依據之法規

與公務員身分迥不相牟，故不宜從事廣義公務員執行之公務內

容，給予臨時人員查詢、運用就服系統之權限並不恰當。以臨時

人員(臨工)不得擁有網際網路權限為目標，請各組設定改善期

限，調配組上人員工作內容，希望至少於今年底前改善完畢。 

陸、散會：11時。 


